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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本院 96年度第二次人事業務座談會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1月 5 日人事字第 0960328220 號函訂定 
一、 目的： 

為建置完整、正確之人事資料庫，提高人事資料管理、運用及查詢功能，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以增進行政效率並達到降低人力成本之目的。 

二、 本院人事資料之登錄、建檔、異動、移轉及管理，依本注意事項辦理之。 

三、 本注意事項所稱人事資料範圍如下： 

(一) 機關資料： 

1. 組織編制及員額資料。 

2. 職務歸系及官等職等資料。 

(二) 個人資料： 

1. 職員： 

(1) 公務人員履歷表（附貼照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聘任（任用）、銓敘、考績等資料。 

(3) 借調、出國（3個月以上）、留職停薪、停職、復職、免職、退休（職）、

死亡、資遣及其他離職資料。 

(4) 依公務人員履歷表及異動資料建立之電腦檔案。 

2. 約聘僱人員： 

(1) 人事資料卡。 

(2) 契約書、學經歷證件影本。 

(3) 依人事資料卡及異動資料建立之電腦檔案。 

四、新進人員資料庫建立：  

(一) 職員： 

1. 依報到時所填具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及身分證影本於人事系統建立個人資料。 

2. 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依到職日於退撫基金及公、健保系統登錄加保日期。 

3. 行政、技術人員依到職日或啣補單日期於退撫基金及公、健保系統登錄加保

日期。 

(二) 約聘僱人員： 

1. 依新進約聘僱人員所填具之人事資料卡，於到職當日至所處人事管理系統建

立個人資料。 

2. 新進約聘僱人員辦理勞、健保加保作業，各單位承辦人請務必於到職當日下

午 1時前建檔完成。 

3. 新進約聘僱人員填具參加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意願選擇調查表後，各單位

承辦人請於到職 7日內於勞保資料庫中建立提繳資料，並列印提繳清冊送人

事室核對。 

 

(三) 資料建立注意事項及錯誤補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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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事項： 

(1) 配合新版中英對照服務證製作，人事系統中之英文姓、名請填寫護照英

文姓、名。 

(2) 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為外籍人士者，於報到時須繳交外僑居留證，

若尚未取得者，請於核發後影送人事室，以利後續退撫基金及公、健保

加保作業。 

(3) 職員辦理眷屬加保作業，請儘量於每月月底前提供眷屬參加健保之資料

及加保日期，以利保費扣繳作業。 

(4) 新進約聘僱人員請於所處人事管理系統建立個人資料檔，系統操作注意

事項如附件 1。 

(5) 非本院經費之約聘僱人員仍使用 OA人事系統建立人事資料，常有職稱不

統一之情事發生，在系統尚未修改職稱為選項方式前，各單位於 OA建立

人事資料時，職稱請參考附件 2填寫。 

2. 錯誤補正方式： 

(1) 勞、健保加保資料若未於到職當日下午 1時前建檔完成，各單位承辦人

可於當日下午 2時前電洽人事室承辦人，請其修改為當日生效。 

(2) 所處人事管理系統之人事資料於送核狀態中，查有訛誤情形時，請用人

單位撤回更正。如已核定狀態，應請電洽或 e-mail告知人事室辦理異動

資料特殊處理作業。 

五、 人事資料異動：  

(一) 職員：  

1. OA人事資訊系統中表號 01基本資料表中部份欄位（如英文姓名、性別、婚

姻、生日、國籍、身分障礙類別、原住民身分、EMAIL、住宅電話、行動、

辦公室電話、緊急通知人、電話(公)、電話(宅)、戶籍地、現住所等）及表

號 16家屬等 2表之人事資料有異動時各單位承辦人應即時更新。 

2. 其他異動資料由人事室新增及修改。 

(二) 約聘僱人員： 

1. 個人基本資料、支薪科目、調整工作酬金或離職等異動事項，應隨時辦理

系統更新。 

2. 每月調整勞、健保、勞退月投保(提繳)薪資及雇主經費來源，由人事室統

一通知並開放系統修改。 

3. 每半年調整勞工退休金自願提繳率，由人事室統一通知並開放系統修改。 

(三) 資料異動注意事項及錯誤補正方式： 

1. 注意事項： 

(1) 職員身分證號（護照號碼）、統一證號有異動時，請影送人事室辦理特

殊處理作業更新。 

(2) 職員辦理留職停薪需提供資料辦理公保退保或續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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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員出國時本人或眷屬健保辦理停保，自申辦當日生效，日期不能往前

追溯。 

(4) 調整勞、健保、勞退之雇主經費來源，其經費來源為業務費項下者，應

確實填入人員類別區分(1.研究助理、2.行政助理、3.工讀生)。 

2. 錯誤補正方式： 

職員身分證號（護照號碼）、統一證號各單位承辦人如自行修改將使人事系

統內各表及勞、健保、薪資等資料無法連結，若發生此種錯誤時，請電話

告知並將異動資料影送人事室辦理特殊處理作業。 

六、 離、退：  

(一) 職員： 

1. 依離職人員交待清單於人事系統登錄離職日期。 

2. 依離職日辦理退撫基金及公、健保退保作業。 

3. 將行政、技術人員個人資料檔案移轉至新單位及報送人事行政局。 

(二) 約聘僱人員： 

1. 建立離職人員之離職日期辦理送核及相關離職程序。 

2. 勞、健保退保資料，各單位承辦人請務必於離職當日下午 1時前建立。 

(三) 辦理離、退注意事項及錯誤補正方式： 

1. 注意事項： 

(1) 職員辦理退保時請於月底前提供公保及健保眷屬轉出資料。 

(2) 勞工退休金停止提繳及勞工保險退保併同作業，若有加入勞退而未加入

勞保者或勞保退保日與勞退停止提繳日期不同者，須另行通知人事室辦

理勞工退休金停止提繳手續。 

2. 錯誤補正方式 

勞、健保退保資料若未於離職當日下午 1時前建檔完成，各單位承辦人可

於當日下午 2時前電洽人事室承辦人，請其修改為當日生效。 

七、 人事資料之建立、異動及更新，應力求正確。嗣後個人資料之異動，當事人應主

動於一個月內提供，各單位承辦人並應確實查驗及登錄。 

八、 人事資料檢誤及查驗： 

(一) 職員： 

人事資料移轉及異動報送人事行政局時應至公教管理系統中辦理個人人事

資料檢誤作業後再傳送。 

(二) 約聘僱人員： 

依各用人單位於所處人事管理系統送核辦理新進或異動之資料，逐案查核。

送核狀態中，查有訛誤情形時，請用人單位撤回更正。 

九、 各機關人事資料之運用，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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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人事管理系統操作注意事項 

 

1.操作時於資料尚未儲存前，請勿直接按網頁瀏覽器的倒退鍵（或上

一頁），以免資料流失。 

2.於系統上請勿閒置超過 2個小時，如出現警示標語時，請重新登入

再 key-in該筆資料。 

3.各用人單位於進用人員時，該員之個人資料（如人事資料卡、學歷

證明文件等）請用人單位自行審核、保管，無須上傳附件。另契約

書仍請送院備查。 

4.「基本資料表」之個人資料，核定存檔就不能逕行更改（如身分證

號…等）。因此各用人單位於 key-in約聘僱人員基本資料時，請仔

細核對無誤後再存檔呈核；又打＊號處為必填之欄位後，務請填妥。 

5.外籍人士之國籍部分，將列清單供各位點選，有不足之處請提供給

計算中心吳政達先生增加。 

6.為利日後各用人單位統計與控管員額，在「經費來源」之「主題研

究及人才培育業務費」項下，點選系統列出之清單作選擇，如有不

符或缺少該名稱之處請通知人事室。 

7.為區別兼任助理的學籍資格，請各用人單位在「身分註記」欄位注

意勾選「學生」，以利資料審核辨別。 

8.在職證明及離職證明已可線上列印，各用人單位如有需要，請逕於

本系統線上列印。惟離職證明需俟離職程序送院方核備後，始可列

印。 

9.報送人事行政局之人力統計資料，請各用人單位務必於所處人事管

理系統，將個人基本資料欄中的工作類別、計酬方式區分勾選填

送，並特別注意聘期起迄時間之正確。 

10.有關「身分註記」之欄位，如有身心障礙或原住民或是學生、外籍

人士等，請記得勾選身分類別。 

11.有關支給標準請確依既定格式填送(如：碩士第二年;344薪點、2

個獎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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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OA人事系統人員職稱參考表 

 

約聘人員 

約僱人員 

約聘助理 

約僱助理 

博士後研究學者 

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 

特殊技能助理 

兼任助理 

研究生（碩士） 

研究生（博士） 

大學生 

工讀生 

 


